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海）食药监市罚〔2018) 13-20180018 号 

当事人：黄文宇 
经营场所：广州市海珠东晓南路颐景二街 16 号 1803 房 
负责人 黄又宇 	性别 ． 
身份证号码：—— 
违法事实： 

经查，2018 年 5 月 2 日至 2018 年 5 月 24 日期间，你在 
广州市海珠东晓南路颐景二街 16 号 1803 房通过网络平台销 
售预包装食品燕窝，但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根据调 
查取得的证据，认定本案货值金额为 3613. 64 元，不足一万 
元，违法所得认定为 500 元。 

以上违法事实的证据有：《现场检查笔录》1份；2、《询 
问调查笔录》6 份， 3．黄文宇、．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 
书各 1份； 4、支付宝交易账单详情截图 1份； 5、现场检查 
照片 1份， 6、燕窝产品照片 1份，7' ——实业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食 
品流通许可证》复印件各 1份； 8、送货单（ NO. 7072987) 

及——销售单复印件各 1份， 9、税收缴款书复 
印件 1份。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

法取得许可，入网食品生产者应当按照许可的类别范围销售

食品，入网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

品经营。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除 

外。 
，’ 

对你的上述行为，鉴于你在执法人员检查后及时停止违

法销售行为，涉案货值较小，情节轻微，危害后果较小，符

合《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

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 “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认定为应当减轻处罚情节： ..．…（六）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纠正，且危害后果较为轻微的，”，应当减轻处

罚。故依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法取

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或者入网食品生产者超过许可的类

别范围销售食品、入网食品经营者超过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

从事食品经营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

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

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

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 （四） 

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我局决定对你进行

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500元； 

2、并处罚款人民币 5000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550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指

定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

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

内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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